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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5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或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

模不超过 3,2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0 年 11 月 2 日（周一）上午 09：00—12：00；

2、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网址 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０００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５６７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３，０００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２，０００万股。 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５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５５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Ｔ＋２）刊登的《厦门狄耐克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
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Ｔ－１日，周一）９：００－１２：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森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３，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３９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 ”或 “主承销商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３，２０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１６０万股，占发行总量的５％，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１２８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９１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根据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４０９．２６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３，０４０，０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２４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６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６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０２３９３７％。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
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
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
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
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

见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Ｔ－１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及《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大
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２０．２０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６．４６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不足１０亿元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投跟投比例为
发行数量的５％，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获配股数１６０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Ｔ＋４日）之前，依据海通创投缴
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４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豪森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
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４２４３，９２４３，２９３２
末“６”位数 １６９１９８，６６９１９８
末“７”位数 ２７３４０７３，７７３４０７３，３５５７７３５
末“８”位数 １４２２８７７６，１９０２６６５４，５９２０４２２３，１１８６４５９４，７７１５８９３４，２７７３４９０２，０２１１４３７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４，３２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５００股豪森股份Ａ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２１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９〕１４８号） 以及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等相关规定，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１９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３，８２１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３，９５５，１３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２９３，１８０ ５７．９８％ １２，７７０，１４２ ７０．０１％ ０．０５５６８７４８％
Ｂ类投资者 ２，２００ ０．０６％ １２，２４８ ０．０７％ ０．０５５６７２７３％
Ｃ类投资者 １，６５９，７５０ ４１．９６％ ５，４５７，６１０ ２９．９２％ ０．０３２８８２１２％

合计 ３，９５５，１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２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１１７３２％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１，２５９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

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Ａ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
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
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

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
日（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大连豪森设
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发行人：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集团”或“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公开
发行”或“A 股发行”或“本次 A 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634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中金公司与中信建投合称为“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
宏源”）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担任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华泰联合、申万宏源和中银
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 A 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为 1,670,706,000 股， 占 A 股和 H 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且 H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的 5.50%。 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 A 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15.00%的超额配售
选择权（250,605,500 股），若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 A 股发行总
股数将扩大至 1,921,311,500 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公司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 A 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1,336,564,800 股，占 A 股初
始发行数量的 80.00%，占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A 股发行总股数
的 69.57%。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1,336,564,800 股。 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67,313,200 股，占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A 股初始发行数量的
80.00%， 约占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A
股发行数量的 45.71%。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A 股超额配售启用前，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6,828,000 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A 股初始发
行数量的 20.00%，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A 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317,433,500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 A 股发行
数量的 54.29%。

根据《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联席主承销
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250,605,500 股，占 A 股初始发
行股份数量的 15.00%。

发行人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蚂蚁集团”股票 317,433,500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1 月 2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金公司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155,647 户，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276,901,527,0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0.11463768%。

配号总数为 553,803,054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
553,803,053。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本次 A 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为 1,670,706,000 股，其中：战略配售数量

为 1,336,564,800 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67,313,200 股，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66,828,000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前）。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
使，则本次 A 股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1,921,311,500 股。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联席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
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250,605,500 股，占 A 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15.00%。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网上发行
数量为 317,433,500 股，占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54.29%。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336,564,800 股，占 A 股初始发行数量的 80.00%，占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后 A 股发行总股数的 69.57%。 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72.3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33,414,5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在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233,898,7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A 股发行股份数量的
40.00%， 占本次 A 股发行股份数量的 12.1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848,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A 股发行股份数量的 60.00%，
占本次 A 股发行股份数量的 18.2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12670497%。
四、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14 号文核准。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1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00.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200.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9 元 / 股。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8,780.90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400.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0.9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1650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
定，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主持了五洲特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245，5245，1543
末“5”位数 27325，52325，77325，02325
末“6”位数 917087
末“7”位数 9935141，7935141，5935141，3935141，1935141，3875922
末“8”位数 84402475，59402475，34402475，09402475
末“9”位数 063438325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五洲特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6,009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五洲特纸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99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356 个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中，有 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 2,99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353 个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6,774,840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万

股）
1 霍文亮 霍文亮 10.09 600
2 黄木顺 黄木顺 10.09 600

3 湖州国赞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国赞稳健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0.09 600

合计 - 1, 8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型网下投
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
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
和社保基金（A

类）
2, 006, 640 29.62% 2, 004, 167 50.09% 0.00998768%

年金、保险资金
（B 类） 1, 159, 200 17.11% 799, 848 19.99% 0.00690000%

其他投资者
（C类） 3, 609, 000 53.27% 1, 196, 985 29.92% 0.00331667%

总计 6, 774, 840 100.00% 4, 001, 000 100.00% -

以上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其中零股 4,293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3451400、0755-83703402
联系人：资本市场组

发行人：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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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第一期境内优先股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审核同意，本行拟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赎回本行全部第一期境内优先股（简
称“第一期境内优先股”或“本次优先股”），现将有关赎回事宜提示如下：

一、赎回规模
本行拟赎回全部 3.2亿股第一期境内优先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总规模 320亿元。
二、赎回价格

本次优先股的赎回价格为本次优先股的票面金额加当期已宣告且尚未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三、赎回时间
2020年本次优先股派息日，即 2020年 11月 23日。
四、付款时间及方法
本行于 2020年 11 月 23 日向本次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额和 2019 年 11 月

21日至 2020年 11月 20日持有期间的股息。
五、赎回程序
本行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

的议案》，授权本行董事会在本次优先股的赎回期内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赎回事宜，并根据中国
银保监会的批准全权办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本行董事会于 2020年 8月 30日通过了《关于行使
第一期和第二期境内优先股赎回权的议案》。 本行已收到中国银保监会的复函，对本行赎回第一期境
内优先股、第二期境内优先股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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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股份性质变更暨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或“国泰君安”）于 2020年 9月 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A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 2020 年 9 月 17 日为首次授予日，以 7.64 元/股
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44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7,930万股 A股限制性股票。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披露易（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目前，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完成缴款。 由于存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部分
放弃认购的情形，上述 440名激励对象实际完成认购 7,900万股。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对该认购缴款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就首次授予上述 7,900万股 A 股限制性

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 本次拟授予 440名激励对象 7,900万股的 A 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 A 股普
通股股票。

本次变更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更前 增减变动 本次变更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A 股注 7,516,620,612 84.38 7,516,620,612 84.3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7,516,620,612 84.38 -79,000,000 7,437,620,612 83.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79,000,000 79,000,000 0.89
H 股 1,391,827,180 15.62 1,391,827,180 15.62
合计 8,908,447,792 100.00 0 8,908,447,792 100.00

注：公司总股本为截至 2020年 9月末数据。 2020 年 9 月末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可能会因 A
股可转债转股而有所增加。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